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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和规范吉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大

常委会）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

工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管干部原

则，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干

部工作方针政策，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

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实行民主

集中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第三条 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省人大常委会依法

任免之前，不得到职、离职，不得对外公

布。

第二章 任免范围

第四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省监

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代理人选。

第五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

第六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可以任免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个别

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第七条 任免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

委员。

第八条 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厅长、委员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的任

免。

第九条 任免省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第十条 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

判员。

任免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及其所辖的长春铁路运输法院、吉林

铁路运输法院、通化铁路运输法院、白

城铁路运输法院、延边铁路运输法院院

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

庭长、审判员（以下简称长春铁路运输

中级法院及其所辖基层法院的审判人

员）。

任免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及

其所辖的红石林区基层法院、白石山林

区基层法院、江源林区基层法院、临江

林区基层法院、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吉

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及其所辖的敦

化林区基层法院、和龙林区基层法院、

汪清林区基层法院、珲春林区基层法

院、白河林区基层法院院长、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以下简称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和延边林

区中级法院及其所辖基层法院的审判

人员）。

第十一条 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任免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

分院及其所辖的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

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通化铁路运输检

察院、白城铁路运输检察院、延边铁路

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以下简称省人民检

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及其所辖基层检察

院的检察人员）。

任免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

分院及其所辖的吉林省白石山林区人

民检察院、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

院、吉林省红石林区人民检察院、吉林

省江源林区人民检察院、吉林省抚松林

区人民检察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延边

林区分院及其所辖的吉林省珲春林区

人民检察院、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察

院、吉林省和龙林区人民检察院、吉林

省汪清林区人民检察院、吉林省敦化林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以下简称省人民

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和延边林区分院

及其所辖基层检察院的检察人员）。

任免吉林省赉宁地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以下简称赉宁地区人民检察院的

检察人员）。

第十二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受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

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省

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出的辞职请求，并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第十三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的职务，决

定撤销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

决定撤销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

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

等政府组成人员的职务。

决定撤销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

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

决定撤销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职

务。

第十四条 批准任免、批准罢免设

区的市、自治州和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职务。

批准撤销设区的市、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和梅河口市人民法院院长

的职务。

第三章 任免程序

第十五条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请机关应当在省

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前十五日将人事

任免案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事任

免案应当附有《干部任免呈报表》和考

察材料，其中，按规定经过向社会公示

的，应当附有向社会公示的情况；请求

辞职的应当附本人辞职请求；撤销、批

准罢免职务的，应当附调查和结论材

料。

第十六条 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的代理人选，由主任会议在副职中提

名。决定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的代理人选，由主任会议在其副职中

提名，如果副职中没有合适人选，可另

提人选先任命为副职，再决定代理职

务。决定的代理检察长，须报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第十七条 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

和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

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的任免，由省长

提名。

第十八条 任命省人大专门委员会

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主任

会议在省人大代表中提名。

第十九条 任命省人大常委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和委员，由主任会议在常委会组成人员

中提名。

第二十条 任免省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由省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

第二十一条 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

长、审判员，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及

其所辖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长春林区

中级法院和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及其所

辖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由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提请。

批准撤销设区的市、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和梅河口市人民法院院长

的职务，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

第二十二条 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省人

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及其所辖基层

检察院的检察人员、省人民检察院长春

林区分院和延边林区分院及其所辖基

层检察院的检察人员，赉宁地区人民检

察院的检察人员，由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提请。

批准任免、批准罢免设区的市、自

治州和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

第二十三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省

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在表决通过后，在

常委会全体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和表决通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本人向省

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请求的，省人大常

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省人民代表大

会备案。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须报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

批准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需撤销、

批准撤销和批准罢免职务的，由原提请

人或提请机关提请。

撤销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由

主任会议提请，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后，须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六条 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辞职；决定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的代理人选；提请省人大常委会

任免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

人员或者接受辞职；决定任免省人民

政府组成人员；任免省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长春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延边林区

中级法院院长，批准撤销设区的市、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梅河口市人

民法院院长；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检察院

铁路运输分院、长春林区分院、延边林

区分院检察长，批准任免设区的市、自

治州和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撤销和批准罢免上述职务的，其人事

任免案由提请人或者提请机关报省人

大常委会，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省高级人

民法院庭长、副庭长、审判员，长春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不含院长）及其所辖基

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长春林区中级法院

和延边林区中级法院（不含院长）及其

所辖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

（不含检察长）及其所辖基层检察院的

检察人员、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

和延边林区分院（不含检察长）及其所

辖基层检察院的检察人员，赉宁地区人

民检察院的检察人员以及撤销上述职

务的，其人事任免案须报省人大人事代

表选举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由主任

会议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七条 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

提请的人事任免案，须由提请人或者提

请人委托的人员到主任会议作说明；依

照前条第二款规定提请的人事任免案，

由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负责人

到主任会议代作说明。

第二十八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人事任免案时，其中接受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副主任，省长、副省长，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决定代理职

务、决定任免个别副省长、决定撤销个

别副省长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须由提请人或者提请人委托的人员在

常委会全体会议上作说明。常委会分

组审议时，提请机关应当派人到会听取

意见，回答询问。

第二十九条 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

委员会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的人事任免案时，

提请机关应当派人到会作说明，听取意

见，回答询问。

第三十条 提请任命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

员，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及其所辖基

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长春林区中级法院

和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及其所辖基层法

院的审判人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检察员，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

输分院及其所辖基层检察院的检察人

员、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和延边

林区分院及其所辖基层检察院的检察

人员，赉宁地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人

员，属晋升职务的，在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任命前，应当由有关机关向社会公

示。

第三十一条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提

请任命的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

员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省监察委员

会副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时，拟任命人员应

当到会并作供职发言。

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拟任命的

新一届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继续提

名担任原部门领导职务的可不再作供

职发言。

第三十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人

事任免案时，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如

提出需要查清的重要问题，提请机关应

当尽快调查核实，作出报告，由主任会

议决定是否提交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如果会议期间不能查清，由主任会议决

定暂不交付表决；提请机关调查核实

后，提出书面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是

否提交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委会会议审

议。

列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人

事任免案，在交付表决前，提请人或者

提请机关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

意，对该任免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三条 对提请省人大常委会

任命而未获得通过的人选，提请机关认

为必要的，可以再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

任命。经两次提请未获得通过的人选，

在省人大常委会本届任期内，不得再提

请任命其担任同一职务。

第三十四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通

过的人事任免名单，由常委会公布，并

发文通知提请机关。

第三十五条 经省人大常委会任命

的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

任等政府组成人员，省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任命书，由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在常委会全体

会议上颁发；其他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提请任命的审判人员、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提请任命的检察人员的任命书，

由省人大常委会委托省人大人事代表

选举委员会会后代为颁发。任命书由

常委会主任署名。

第三十六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工作机构名称改

变而工作性质和范围没有变动的，不再

重新办理任命手续，由提请机关报省人

大常委会备案。

第三十七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工作机构撤销或

者合并不再担任原职务，或者在职期间

去世的，不办理免职手续，由提请机关

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三十八条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和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迁出

或者调离本省的，其省人大代表资格自

行终止，所担任的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

大专门委员会职务相应终止，由省人大

常委会公告。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辞去省人大代表

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所担任的省人大

常委会和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职务相

应终止，由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省人大代表职

务被罢免的，所担任的省人大常委会和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职务相应撤销，由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

后，省长应当在两个月之内提请省人大

常委会任命新一届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厅长、委员会主任等政府组成人员。

第四十条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

任命的副主任、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提请任命的审判人员、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提请任命的检察人员，在省人

民代表大会换届后，其职务无变动的，

不再重新任命。

第四章 任免表决方式

第四十一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

决人事任免名单和接受辞职决定时，采

用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如表决器系统

在使用中发生故障，改用举手方式表

决。

第四十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对

人事任免案的表决，以省人大常委会全

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赞成的通过。表

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四十三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对

国家机关同一职务的人员任免时，应当

先对免职人员进行表决，后对任职人员

进行表决。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
（1993年5月8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1年9月29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修订 根据2010年11月26日吉林省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2022年9月28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订）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经吉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9月28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9月28日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90号

本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今年以来，吉林市以“基层建

设年”为抓手，全面推进行政执法力量下沉到乡镇（街道），加

强基层执法力量，避免“多头”执法等问题，基层行政执法能力

得到有效提升。

住在东风市场附近的俞女士心情越来越好，杂乱无章的

摊位没了，还规划了停车位，买东西方便，环境干净整洁。

东风市场位于龙潭区南宁西路，原是一处违法占道的露

天市场。市场里私搭棚亭最多时有68处，加上私接电线、使

用明火，不仅堵塞交通、噪音扰民，还有安全隐患。吉林市城

市管理规划建设执法支队干部李挺松下沉到街道后，牵头对

市场进行整治。他们一面和商户沟通，宣讲违法占道的危害，

一面协调附近的大华市场、松江早市等正规市场，帮助商户对

接进入市场经营。由于工作细心，确保了商户利益，仅用20

多天，东风市场旧貌换新颜。

今年初，吉林市制定出台《关于推进全市行政执法力量下

沉 提升基层行政执法效能的实施意见》，实现市县两级执法

部门下沉三个“全覆盖”，即144个公安派出所所长全部进入

属地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实现全覆盖；市县两级城管向街道

派驻执法队员全覆盖；其他执法部门向乡镇（街道）派出执法

专员全覆盖。全市共有2250名执法人员下沉到基层，重点解

决《乡镇（街道）执法事项清单》以外或基层单位难以解决的执

法事项。

乡镇（街道）与执法部门密切配合，凡是涉及多部门执法

事项，都由乡镇（街道）综合执法队员与部门下沉执法队员联

合执法、联合检查，做到“一次检查、集中治理、一次到位”。截

至目前，全市各乡镇（街道）开展联合执法1300余次，基层各

类营业场所被检查次数同比减少60%。与此同时，吉林市还

依托“城乡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以数字化方式赋能基层行

政执法，提高执法办事效率，形成执法办案“一中心”掌控、执

法效能“一屏幕”画像、执法监管场景“一张网”铺开。截至目

前，县、乡、村三级基层治理网络平台共受理执法事项1583

件，已办结1523件，办结率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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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建设年进行时

长白山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紧盯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针

对农村劳动力短缺的

情况，专门组建“秋收

帮扶队”，把服务送到

田间地头。图为边检

民警帮助河口新村的

菜农抢收秋菜。

戴家伟 摄


